


質詢事項全文
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吳委員秉叡就匯價採行平穩政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5月27日院臺專字第1140006844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12-47）

吳委員就匯價採行平穩政策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央行針對新臺幣兌美元匯率急遽大幅升值，因應匯率政策及採取調節措施，說明如下：

(一)本（114）年以來美元大幅走弱，惟新臺幣表現仍相對穩定：

1.受美國總統川普政策不確定性過高拖累，近期全球投資人大幅拋售美元資產，本年迄今（至5月14日），國際美元重挫6.87%；新臺幣同歐元及日圓等其他主要貨幣多反映升值。

2.長期以來，新臺幣對美元匯率較其他主要貨幣相對穩定，近期新臺幣對美元匯率波動幅度雖略擴大，惟仍低於其他主要幣別；本年迄今，新臺幣對美元波動度

4.48%，低於歐元（10.52%）、日圓（10.48%）、韓元（9.06%）及新加坡幣（5.68%）等。

3.匯率穩定對企業經營極具重要性，將持續促進外匯市場有序運作，致力維持新臺幣匯率動態穩定。

(二)針對當前波動較大的市場之因應措施：

1.基於維持外匯市場穩定已進場調節，市場預期新臺幣升值心理略有消退，新臺幣對美元匯率漸回穩。

2.近期查核發現部分外資匯入資金未即時投資國內證券，亦發現有企業或個人以國外借款名義匯入資金結售為新臺幣，惟查並無實際新臺幣資金用途。為維護外匯市場秩序，已要求銀行受理客戶結匯應善盡輔導之責，並加強查核相關文件，確實落實結匯規定。

3.加強大額交易之即時通報，隨時掌握外匯市場供需情形，避免新臺幣匯率大幅波動，危及金融穩定。

4.嚴格要求外資匯入資金應依申報用途辦理，以防杜外資炒匯影響匯率波動。

5.嚴格執行遠匯實需原則，查核是否符合相關規定，如發現遠匯交易可能違反實需原則，將立即採取導正措施。

(三)臺灣高度參與全球價值鏈，新臺幣升值對出口影響下降：

1.臺灣高度參與全球價值鏈，匯率升貶對出口影響弱化：

(1)伴隨物流、資訊流等成本降低，催化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發展，跨國產業專業分工盛行，企業將不同生產階段活動分散在許多不同國家中，以致出口品中，使用愈來愈多自國外進口中間財。實證研究發現，進口比重越高出口商，其匯率變動對出口影響越小，全球價值鏈參與，使得匯率升貶對出口影響弱化。

(2)臺灣高度參與全球價值鏈，出口會衍生進口需求，新臺幣匯率升貶，不僅影響出口價格，亦同時影響進口成本。例如，新臺幣升值，不利出口價格競爭力及營收，惟也使得進口成本下降，兩者會部分抵銷。

(3)臺灣企業全球運籌，力求提升技術及客戶夥伴關係，亦可減緩匯率對出口之影響。

2.新臺幣匯率有升有貶，就一段期間而言，匯率升貶對企業在不同期間造成之營收及外幣兌換損益的增減，應可部分互抵。基於當前國際經貿及金融情勢具高度不確定性，企業仍宜強化避險操作，並提高產品競爭力，以降低匯率波動影響。

(四)當前臺灣經濟基本面良好，惟美國關稅政策等不確定性，影響本年下半年國內企業信心；將採取妥適貨幣政策，以促進整體經濟金融穩健發展：

1.當前臺灣經濟體質韌性良好，經濟成長表現及展望仍屬穩健，不同於日本在廣場協議後，陷入失落30年困境：

(1)本年第1季國內經濟成長優於預期：隨AI等新興應用科技商機持續熱絡，國內廠商因應美國關稅政策提前出貨，使本年第1季出口、外銷訂單分別年增17.5%、12.1%，加以企業擴增投資力道，帶動資本設備進口年增65.7%，輸出及民間投資優於預期，主計總處概估經濟成長率為5.37%，係近4季以來最高，亦遠高於日本之1.7%。

(2)預期內需穩健成長：我國半導體廠商持續積極擴充先進製程及高階封測產能，預期本年民間投資將續成長，加以國內勞動市場表現穩定，亦有助支撐民間消費成長動能。

(3)本年5月，S&P Global對本年臺灣經濟成長率預測值為2.88%，遠高於其對日本預測之0.82%。

2.國內物價維持溫和成長：本年1至4月CPI平均年增率為2.15%；預期本年原油等國際商品價格震盪走低，S&P Global預測本年臺灣CPI年增率為1.83%，與先前日本陷入通貨緊縮情境不同。

(五)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反覆，國內業者對本年下半年營運展望看法轉為保守：本年4月，中經院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及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NMI）之未來6個月景氣狀況指數由3月之59.1%、48.8%，驟降至36.0%、29.1%，顯示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反覆，使全球經濟不確定性持續處於高檔，致國內廠商對下半年經濟前景轉為保守。

(六)因應美國關稅政策等不確定性，將採取妥適貨幣政策，以促進整體經濟金融穩健發展：

1.密切關注美國關稅政策對國內產業造成之影響，以及國內企業取得融資情形，妥適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挹注資金，維持銀行體系充裕流動性。

2.未來將持續關注國內通膨發展情勢，並密切關注美國經貿政策、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調整步調等對國內經濟金融情勢之影響，適時調整貨幣政策，以達成維持物價穩定與金融穩定，並於上述目標範圍內協助經濟發展之法定職責。

二、經濟部為加強協助業者拓銷，已與相關產業公協會及企業代表溝通，彙整業者建議，規劃補助廠商及公協會參展拓銷、補助企業布建海外通路、推動共同品牌海外行銷及協助廠商洽邀國外買主來臺等工作，以協助企業爭取更多海外訂單，規劃做法如下：

(一)布建行銷通路：補助企業於海外新設展示中心、服務（維修中心）、發貨倉庫、分公司、子公司等實體據點，或新增代理商、經銷商，單一企業每家最高補助500萬元，多家聯合申請最高補助2,000萬元；單家、多家僅能擇一申請，自籌款須達全案總經費50%以上。

(二)爭取海外訂單：以TAIWAN SELECT共同品牌行銷、洽邀買主來臺採購。已於本年4月23日舉辦「TAIWAN SELECT全球搶單大會」，邀請德、英、日等48國454位國外買主來臺與國內1,805家次企業洽談，創造8億美元商機；另同年4月24日邀請120位買主至中部機械、精密零組件、手工具及汽配等產業重鎮進行媒合洽談；本年下半年另規劃2場「產業聚落搶單大會」。

(三)鼓勵海外參展：為減輕廠商海外參展之負擔，協助爭取接單機會，針對公司或商號及公協會赴海外參加國際展覽提供場地租金等補助，以拓展多元市場。

(四)持續關注全球經貿情勢變化，滾動式調整產業支持做法，並積極落實「境外關內、境內關外」策略，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推動各項貿易推廣業務，協助業者爭取海外市場商機。

(五)整體而言，匯率變動讓產業面臨挑戰卻也帶來機會，該部將持續關注影響，協助產業穩健應對全球環境變化，包括持續協助產業維繫生產與出口動能，積極推動百工百業導入AI應用，提升生產效率、降低成本，以減緩升值對產業衝擊影響。另為因應國際情勢變化，該部已研擬「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國土安全韌性特別條例」草案，並由行政院函請貴院審議，將透過「金融支持」、「提升產業競爭力」、「開拓多元市場」等措施，協助企業穩健經營與升級轉型，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營造有利產業發展環境。

三、金管會鑒於美國對全球多國實施對等關稅政策，將衝擊我國出口供應鏈，引發美國客戶中止訂單或展延訂單交期等情形，造成我國進出口企業短期內將面臨資金周轉困境，已於本年4月18日備查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銀行公會）所提相關金融協助措施，並促請會員機構積極配合辦理，包括：

(一)舊貸展延：企業有繼續經營意願且繳息及債、票信正常者，在本年12月31日以前到期需展延之貸款本金，得向金融機構申請展延6個月，並請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配合對原送保案件展延期間續予提供保證。

(二)新貸審核：辦理受美國對等關稅影響之各項政府專案貸款，符合一定條件之案件簡化作業，例如不徵提負責人及實際業務經營者以外保證人及客戶存單為擔保、免徵提財簽、採用簡易資料表等，並請銀行加速辦理審核流程，以協助企業爭取貸款時效及減輕負擔。

(三)單一窗口：各銀行設置企業相關金融協助措施之單一諮詢窗口，並由銀行公會彙整公告於銀行公會網站，提供企業查詢使用。

(四)督導金融機構落實執行相關金融協助措施，積極協助企業取得資金需求，如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有相關專案優惠貸款或利息補貼政策，亦將協助轉知金融機構依授信原則積極評估配合辦理，以維持產業發展，減少短期衝擊。

（二）行政院函送吳委員秉叡就第11屆第3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5月27日院臺施字第1140006882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5月21日台立院議字第1140701652號　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質詢13號）

吳委員就提升泰板輕軌為中運量軌道系統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關於提升泰板輕軌為中運量軌道系統問題：

有關新北市政府辦理「泰山板橋輕軌運輸系統暨周邊土地整體開發計畫可行性研究」一案，交通部鐵道局（以下簡稱鐵道局）於本（114）年4月11日業函復相關審查意見，該府刻正檢討修正中。針對案內系統型式是否升級為中運量系統，鐵道局前於民國113年7月26日召開研商會議時，業請新北市政府針對不同系統型式納入評估考量，後續將俟計畫審議階段，再就該府評估結果予以檢視。

二、關於推動後港西盛捷運路線布建問題：

交通部111年8月15日備查「新北市捷運整體路網評估報告」，已請新北市政府將新莊西盛軌道需求納入後續泰板輕軌規劃檢討。嗣新北市政府納入泰板輕軌案作為支線評估，鐵道局113年11月11日函請該府將該支線納入整體路網檢討列為優先路線，並啟動支線可行性研究作業。案經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113年11月18日函復，該支線已納入泰山板橋輕軌可行性研究案初步評估，惟尚有部分推動限制，爰僅先於主線預留支線道岔保留彈性；該局復表示，待主線經中央核定可行性研究進入綜合規劃時，將再檢視評估。

三、關於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問題：

(一)國道1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包含新五路拓寬工程、增設北入及北出匝道工程、北出往台64匝道拓寬工程及泰山轉接道至五股交流道交織改善工程等4部分，總經費計36.82億元。本工程有近80%之橋梁施工位於交通繁忙及管線密布之新五路，其間含多處電箱及電桿管線，台電公司113年9月6日始完成遷移，另自112年4月開工以來，北部區域歷次遭遇颱風豪雨等不可抗力因素影響，爰致完工期限需延長至116年10月。

(二)目前本工程各項基樁基礎、墩柱已克服困難陸續完成，刻正進入施工高峰期，將陸續進行橋梁上部結構施工。惟為避免影響日間車流，僅可利用夜間短暫時間吊裝及交維施工，致施工時間有限。交通部已責成該部高公局以安全第一、品質優先為考量，全力克服本工程各項外在風險干擾與施工挑戰，俾確保施工如期完成，早日改善國道1號五股交流道及周邊道路壅塞情形。

四、關於台65線增設新莊南出第二匝道問題：

本案交通部公路局（以下簡稱公路局）正積極依程序辦理綜合規劃、環境影響差異評估及設計等作業，預計本年6月提出綜合規劃報告，另將加速相關審查作業，以117年完工通車為目標，全力趕辦。

五、關於板龍快速道路規劃問題：

(一)公路局刻正辦理「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由新北市至桃園市）可行性研究」，預計本年8月提出期中報告，12月完成期中報告審查，115年12月完成期末評估。本案部分路廊面臨新設高架橋需與堤防共構或需於河道內平行河道落墩、用地取得與拆遷、跨越臺灣鐵路營運路線及配合大柑園地區都市計畫等議題。以大漢溪新莊區河段屬大臺北防洪相關計畫範疇，需避免影響大漢溪及下游河防安全，另快速道路墩柱倘需平行落墩於河川區域內時，亦須符合經濟部水利署所訂「河川區域申請平行施設道路墩柱審核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茲因本案目前尚辦理道路可行性研究期中報告作業中，仍待公路局與地方民眾、水利主管機關、臺鐵公司、新北市政府及桃園市政府研商確認可行路廊及道路用地範圍，如公路局後續規劃有需申辦撥用國有土地部分，財政部國產署將依規定協處。



